
“傻孩子，只要你能回家，
家里永远有你一口饭吃……”
近日，一场跨越 20 年的亲人
团聚在泉州市救助站里暖心
上演。

21 年前，28 岁的李廷章
在母亲的目送下离开河南老
家，前往泉州打工，很快便与
家里人断了联系。20 年来，李
廷章的失联成了一家人未解
的心结。好在近日，在多方的
联动和努力下，一家人又在泉
州重新团聚。当见到李廷章
时，众人立即蜂拥而上，相拥
而泣。
□融媒体记者 杜婉琼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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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初，火炬社区工作人员见
李廷章多次在辖区内流浪、拾荒，众人
商议后决定向泉州市救助站求助。很
快，泉州市救助站的社工赶到现场，在
多人的合力劝说下，李廷章同意和他们
一起回去。当社工们询问他的身份信息
和家人情况时，他却总是言辞躲闪，透
露的信息不多。社工们只好循着他提供
的线索致电河南平顶山救助站，但依旧
一无所获。其间，李廷章称自己要外出
找工作，多次离开救助站，但最后都在
启凡社工和火炬社区的帮忙下返回救
助站。社工们也很快觉察到他的抵触情
绪，多次与他进行面对面交谈，并在生
活上对他关怀备至，最终

才让李廷章敞开心扉。
“因为多年流浪，他几乎丧失了与人

沟通的能力，记忆也逐渐退化，但在交流
中，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每个家人的名
字。”社工小黄说，获取更详细的信息后，
他们立马将李廷章的身份信息补充到一
公益寻亲平台上。一时间，五湖四海的志
愿者们都纷纷出力帮忙。

好消息很快传来。8月20日，德州雷
霆救援队将寻亲信息转发给南阳肖振宇
寻亲工作室后，志愿者们通过照片比对
很快找到了李廷章的家人，打电话过去
询问，证实其确有家人走失后，这场耗时

半个月的寻亲行动才落下了帷幕。
收到消息后，李廷章的母亲和弟弟

等人一刻也等不及，8月22日下午4时
许，他们驱车16个小时，从1400公里外
的河南平顶山赶到泉州寻亲。离开泉州
前，一家人与泉州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一
一握手，并送上两面锦旗表达感激。工作
人员表示，若回去在落户上有任何问题，
可随时与他们沟通。

据泉州市救助站站长吴端源介绍，
今年以来，泉州市救助站以自愿救助、无
偿救助为原则，多方联动整合资源，开展
街面巡查工作，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
助服务。截至目前，已有 603 人次得到

帮助。

爱心接力寻亲 一家人在泉团聚

二十载亲人离散
一朝团圆暖人心

23日8时许，泉州市救助站外，一辆河
南车牌的汽车缓缓停靠在路旁。李廷章的
弟弟李鑫章和家人们搀扶着一位老人，步
履匆忙地赶到服务大厅。不多时，李廷章从
一扇铁门后缓缓走出，众人立马蜂拥而上。

“是他！是他！这么多年总算找到
了！”大厅内，李廷章缓缓走到71岁的老
人面前，小声地喊了一声“妈”，随后二人
相拥而泣，一旁的众人也都湿了眼眶。

当问及为何不跟家里联系时，李廷
章一脸愧疚，并小声说道“没挣到钱，没

脸回家”。老人听后，心疼地拉着他的手
反驳道：“傻孩子，只要你能回家，家里永
远有你一口饭吃……”

李廷章一家生活在河南平顶山。
2003年，为了养家糊口，28岁的李廷章
踏上了前往泉州的路。离家时，母亲亲
自将他送上了大巴车。满怀对未来的憧
憬，却不想刚到泉州，李廷章便事事遇
阻，不但钱没挣上，积蓄也很快花光。一

时羞愧难当，李廷章不敢和家人说，很
快与家人断了联系。一次意外，他的身
份证不小心丢失，无奈之下，只能在鲤
城江南街道火炬社区附近打些零工。近
几年，因为没钱租房子，他开始了流浪
的生涯。

在李廷章与家人失联的20年，家人
没有一刻停止找过他。其间，父母因年迈
和疾病无法出远门，妹妹李莹莹便孤身
一人到泉州一边打工，一边寻找哥哥，但
仍旧杳无音信。

羞愧没挣到钱 不与家人联系

案情 驾驶电动车出事故

被认定承担主要责任

近日，在安溪，未成年人小王（化名，
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驾驶一辆共享
电动车，撞上违规停放在路面的一辆劳斯
莱斯小轿车，造成车辆损坏。事后，经交警
部门认定，小王承担此次事故主要责任，
车主承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小轿车
被送去维修，花费维修费12万余元。

因该小轿车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
险，在保险期内，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支
付赔偿金7万余元后，被保险人将赔偿
请求权转让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与小
王及其监护人就赔偿事宜进行协商，因
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保险公司作为原告，
将小王一方起诉到安溪县人民法院，要
求赔偿相关损失。

调解 承担六成责任

分期付赔偿款

案件立案后，承办法官林建全考虑
到小王系未成年人，为避免给小王今后
生活造成更大困扰，于是决定对该案进
行庭前调解。

林法官告诉小王及其监护人：“未成
年人骑电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先由承保交强险
的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

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
“未成年人骑电动车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监护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未成年
人有财产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
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调解过
程中，林法官不忘提醒小王及其监护人，
未成年人生活经验不足，对交通法规了
解较少，遇到紧急情况时应变能力差，在
骑行过程中经常出现逆行、随意变道等
行为，极易造成交通事故，作为监护人必
须把好第一关，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时
刻提醒未成年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经对双方释法说理，小王及其监护
人同意承担本次事故60%的民事赔偿
责任，因小王目前还在读书，鉴于其家庭
经济情况，保险公司也同意小王监护人
分期支付款项。

提醒 年满16周岁可驾驶

家长要尽监护责任

据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

“……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
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
车必须年满16周岁……”尽管该案中小
王已经年满16周岁，根据法律规定确实
可以驾驶电动车，包括共享电动车等，但
是由于其未满18周岁，社会阅历较浅，应
急反应能力也较为薄弱，因此，法官再次
提醒，未成年人在驾驶相应车辆外出时，
仍应做到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家长也要
切实尽到监护责任，同时教育孩子学习

并熟练掌握交通安全知识，确保出行安全。
未成年人骑电动车造成交通事故由

谁担责？法官说，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
法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
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
侵权责任……”这起案件中，小王在骑车
行驶过程中，撞上违规停放在路面的小
车，造成小车损害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
相应侵权责任。因小王未满18周岁，属
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事故发生时，
家长存在监护缺失的情况，因此，这次事
故，小王的监护人应承担侵权责任。

■相关链接

未成年人骑电动车
应该注意什么？

法官介绍，未成年人驾驶非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并不是个例。不论未成年
人驾驶何种车辆外出，都应当谨慎、再谨
慎，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切忌在行驶过程
中发生追逐嬉戏、逆向行驶、超速行驶、
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

保护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监护人
必须把好安全“第一关”，要加强孩子的
道路安全教育，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时
刻提醒未成年人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孩
子骑车发生交通事故，不仅可能伤及生
命健康，造成他人损伤的监护人还要承
担赔偿责任。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庄鹏佳）这是一
个热心的家庭，工作之余，一家人积极投
身公益事业：王顺强利用节假日、双休日，
走进学校、社区等地，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他的妻子则利用所学专业知识，为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保驾护航；儿子也在父母的
影响下，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在第二
届泉州市文明家庭评选中，王顺强家庭榜
上有名。

在王顺强家中餐厅的墙壁上，挂着一
幅写着“立命、改过、积善、谦德”8个字的
书法作品，王顺强将此作为家训。“希望孩
子们能以此作为行为准则，把良好的家风
好好传承下去。”王顺强说，2014年，机缘
巧合下，他获得了前往福建省红十字会培
训的机会，并拿到了福建省红十字应急救
护培训师资证书，从此开启了十年的应急
救护志愿服务之旅。

作为福建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培
训师和泉港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资
志愿服务队队长，王顺强常常出现在学
校、社区、企业和单位。每逢节假日和双休
日，他便放弃休息时间，全身心投入普及
应急救护知识、传授应急救护技能的工作

中。培训过程中，他总是充满激情和耐心，
每一个动作的示范，每一个知识点的讲
解，都力求清晰明了，让参与者能够真正
掌握应急救护的要领。

王顺强的爱人庄秀丽是一名中学心
理老师，自2013年以来，她充分发挥专业
所学，积极参与开设“向阳花开”心理课
程，为未成年人普及心理知识。同时，她还
组织开展个案咨询、团体沙盘、亲子活动
等，为孩子们的心灵成长保驾护航。

值得一提的是，夫妻二人不仅在各自
的领域绽放光芒，还共同成为泉港区“爱
家讲坛”讲师。王顺强被泉州市人民检察
院和泉州市妇女联合会特聘为“泉家福
刺桐花”家庭教育指导队成员，他们积极
参与普及家庭教育，为众多家庭传递正确
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也踊跃参
与公益活动。大儿子在学习之余，多次担
任活动主持人，参加公益广告拍摄，并获
得了第三届泉州市新时代好少年。同时，
他还积极参与学雷锋志愿服务、义卖捐
助、慰问孤寡老人、关爱留守儿童等活动，
用实际行动传递着温暖和关爱。

这家人热心公益
传承文明好家风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通讯员
林南 张隆星）“事情都解决了，双方握个
手吧！”近日，经过鲤城区人民法院和鲤城
区综治中心的联合努力，一起历经多年的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鲤城区综治中心（社
会治理中心）成功调解，原、被告双方握手
言和。

原来，王某甲、王某乙父子与郑某系
多年好友，郑某从2013年起陆续向王某
父子借款用于投资经营。双方于2016年
结算，郑某仍欠27.5万元，并出具借条交
王某甲收执，后郑某仅偿还部分借款。王
某甲于是将郑某起诉到法院，请求判决郑
某偿还借款本金234742.47元、违约金5
万元及相应利息。

受理该案后，法官打电话向郑某了解
案情。郑某表示前几年生意失败，现暂时
无力还款，并不是恶意拖欠，且其工作、生
活均在泉州市区，到法院开庭不方便，“法
院爱怎么判就怎么判”。

考虑到双方多年好友的关系，该案若

简单一判了之，不利于双方矛盾的实质化
解。法官在了解到双方均居住在泉州市区
后，为方便当事人就近参与诉讼，遂邀请
王某甲、郑某就近前往法院设立在鲤城区
综治中心（社会治理中心）的巡回审判法
庭，进行面对面调解。同时，法官还邀请调
解员一同参与案件调解，提升调解质效。

调解过程中，法官与调解员共同从法
理、情理的角度，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释法
说理，引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消除对
立情绪。最终，双方成功达成了分期付款
的调解协议，该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良
好社会效果。

下一步，鲤城区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鲤城区综
治中心（社会治理中心），进一步强化协作
配合，有效衔接社会各方调解力量，切实
增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合力，让百姓说事
有据点、巡回审判有基地、公正司法看得
见，最大限度将矛盾问题化解在基层、解
决在萌芽状态。

借款多年未还 昔日好友反目
“法院+综治中心”合力化解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郭芳蓉 庄鹏佳
通讯员陈培芳 林艺颖 文/图）近日，永春
县公安局联合永春县林业局共同放生了一
只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穿山甲，这是永
春县近年来首次发现穿山甲的踪迹。

经县野生动物救助站鉴定，这是一只
成年穿山甲，重达2公斤，长约60厘米，无
外伤，生命体征良好，符合放生条件。值得
一提的是，这只穿山甲被发现的时候，正
在一户居民家中的花盆里刨土觅食，而发
现它的则是一名小学生。

“上午11点多，我坐在课桌旁写作业，
突然看到旁边花盆里有一只动物在挠什么
东西。我以为是一只猫，后来才发现不是，于
是就叫爸爸把它先抓起来，放进原本用来装
乌龟的笼子里，然后报了警。”来自永春县桃
城中心小学的二年级学生汤梓仕说道。

接警后，永春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联合县林业局根据穿山甲的活动区域，选
择了一处适宜栖息的偏僻山林，将穿山甲
放生。穿山甲慢慢舒展开蜷缩的身体，缓
缓地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

据了解，中华穿山甲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喜食蚂蚁、白蚁等昆虫，能有效控制
森林生态系统中的白蚁数量。据统计，一

只穿山甲一年可以守护350亩林地不受
白蚁威胁，因此，穿山甲素有“森林卫士”
之称。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若发现受伤或被
困的野生动物，请及时联系公安、林业等
相关部门处置。

闯入民宅觅食 穿山甲被放生

未成年人骑共享电动车
撞上违停轿车

经法院调解，当事人及其监护人承担六成责任
近年来，共享单车在交通领域逐渐普及，不少学生选择骑电动自行车外出。

那么，如果未成年人骑共享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责
任应当由谁来担？近日，经安溪县人民法院调解，未成年人小王及其监护人承担
六成责任。 □融媒体记者 黄墩良 通讯员 黄晓珍

穿山甲回归大自然的怀抱穿山甲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王顺强一家人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王顺强一家人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李廷章李廷章（（左三左三））牵着母亲牵着母亲（（左四左四））的手的手


